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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8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四次會議紀要 

 
 
日 期  ：  2008年 5月 22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4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 
 
出席委員  ：  吳靄儀議員 (主席 )  

李柱銘議員 ,  SC, JP 
涂謹申議員  
劉健儀議員 ,  GBS, JP 
李國英議員 ,  MH, JP 

 
 
缺席委員  ：  湯家驊議員 ,  SC 

 
 
出席公職人員：  議程第 I項  
 

律政司 
 
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 
單恪全先生  
 
法律草擬科高級政府律師 

李月明女士 

 

法律政策科高級政府律師 

馮淑芬女士 

 

法律政策科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

陳美芬女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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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邀出席人士：  議程第 I項  
 
香港律師會  
 
物業委員會主席  
林月明女士  
 
物業委員會成員  
李慧賢女士  
 
執業者事務部副總監  
朱穎雪女士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總議會秘書 (2)4  
馬淑霞小姐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2 

曹志遠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7  
黎紹文先生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

 
I. 與政府當局會商 

[條例草案文本、立法會CB(2)1550/07-08(01)至 (03)、
CB(2)1734/07-08(01) 及 CB(2)1987/07-08(01) 及 (03) 號
文件 ] 
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件 )。  
 
有關《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》(第 219章 )("該條例 ")的修訂

建議 (條例草案第 6部 )  
 
2. 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高級政府律師向委員解釋政

府當局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就該條例新訂第 13A條提出

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"修正案 ")。她補充，香港律師

會 ("律師會 ")已表示接受經修訂的新訂第 13A條。  
 
3.  委員察悉，律師會已就與擬議新訂第 13A(4)條
對第三者的權益的影響有關的事項提供進一步資料，並

提 供 了 該 會 資 深 律 師 的 意 見 的 相 關 摘 要 ( 立 法 會

CB(2)1987/07-08(03)號文件 )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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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 

4.  委員對政府當局就新訂第 13A條提出的擬議修

正案表示支持，但要求政府當局檢討該條例經修訂的新

訂第 13A(1)條內 "的 "字的用法。  
 
條例草案第 5、 7及 8部的修訂建議  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府當局 

5.  助理法律顧問 2請委員參閱條例草案第 66條，並

表示立法會於 2008年 4月 9日的會議上通過《 2008年肺塵

埃沉病 (補償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後，《肺塵埃沉着病 (補
償 )條例》(第 360章 )的標題已改為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

瘤 (補償 )條例》。為此，條例草案第 66條有關《肺塵埃

沉着病 (補償 )上訴規則》(第 360章，附屬法例C)的提述須

作出相應修訂。政府當局答應就此動議一項修正案。  
 

 

助理法律顧

問 2 

6.  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第 5、7及 8部的修訂建議

再沒有提問。主席指示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研究該等

修訂建議的中文本，如發現任何問題，當告知法案委員

會。  
 
 
II.  其他事項  
 
7.  委員察悉，關於委員於上次會議上對條例草案

第 2至 4部內令有關當局 "信納 "或 "滿意 "此草擬方式提出

的關注事項，政府當局需要更多時間準備綜合回應，並

同意取消原定於 2008年 5月 27日舉行的會議。主席表示，

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8年 5月 30日上午 8時 30分舉

行。  
 
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時 03分結束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7月 8日  



 

附件  
 

《 2008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四次會議過程 

 

日期： 2008年 5月 22日 (星期四 ) 
時間：下午 4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 
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

行動  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與政府當局會商  
 
000000 - 000230 主席  致開會辭  

 
 

條例草案第 6部的修訂建議  
 
000231 - 000900 主席  

政府當局  
律師會的李慧

賢女士  

政府當局就《物業轉易及財產條

例》 (第 219章 )("該條例 ")新訂第

13A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 ("修正案 ") 
 
香港律師會就條例草案第 6部提

交的意見書  
 

 

000901 - 001424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2
劉健儀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65條  
 
政府當局檢討該條例的擬議新訂

第 13A(1)條內 "的 "字的用法  
 

 
 

政府當局

予以考慮 

條例草案第 4部的修訂建議  
 
001425 - 001714 主席  

助理法律顧問2
政府當局  
 

條例草案第 4部的修訂建議  
 

 

條例草案第 5、 7及 8部的修訂建議  
 
001715 - 002910 主席  

助理法律顧問2
政府當局  
劉健儀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56至 63條 (條例草案第

5部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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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

行動  
002911 - 003200 主席  

助理法律顧問2
政府當局  
李柱銘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66至 74條 (條例草案第

7部 ) 
 
須就條例草案第 66條中對《肺塵

埃沉着病 (補償 )上訴規則》(第 360
章，附屬法例 C)的提述作出相應

修訂  
 

 
 
 

政府當局 

動議修正

案  

003201 - 003245 主席  條例草案第 75條 (條例草案第 8部 ) 
 
條例草案第 5、7及 8部的修訂建議

的中文本  
 

 

 
助理法律  
顧問 2  

其他事項  
 
003246 - 003339 主席  

政府當局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7月 8日  


